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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： 

根据《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》《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

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》《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

学研究工作的意见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和

学校有关文件精神，为充分发挥科研促进教学的积极作用，进一

步提高我校教学水平，提升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质量，结合我校

实际，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坚持教育为人民服

务，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，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制度服务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，全面落实

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以科教融合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，把科

研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，做实科研育人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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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目标 

树立科研服务教学的意识，建立科研反哺教学机制，探索以

高水平科研成果和重大科研平台促进教学质量提升的创新教学模

式，把最新科研成果及时反哺教学，保持课堂教学的前沿性和先

进性，逐步提高学生参与科研的兴趣和科研创新意识，培养应用

型创新人才。 

三、具体途径 

（一）以科研促进学科建设 

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核心，各二级单位要加强科研创新团

队和科研平台的建设，积极争取高层次科研项目，产出一批高水

平科研成果，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，促进优势和特色学科发展。 

（二）推动科研成果教学转化 

学校鼓励教师将国际前沿学术发展、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

验融入教学过程，形成科研成果进课堂、进教材、进实验室、进

网络、进实践教学环节的“五进”模式。 

1. 进课堂：教师应把科研成果与教学内容有机结合，在完成

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引进与课程相关的研究成果、科研动

态等，以教学案例、课题讨论的方式融入课堂教学，不断充实教

学内涵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。教师应开设反映学术前沿的

选修课，全面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科研兴趣和科研思维能力。 

2. 进教材：教师应把研究成果编入主编或参编的教材中。 

3. 进实验室：教师应结合所承担的科研项目，将科研工作中

采用的科研设计部分引入实验教学，更新实验手段、实验方法，

完善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体系，建设具有特色的实验教学体系。 

4. 进网络：教师应利用校园网络教学平台，把最新学术前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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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研究成果等编辑成教案、多媒体课件，录制成微课、在线开放

课程等，向师生开放共享。 

5. 进实践教学环节：教师应结合自身科研实践经验，指导学

生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、参加各类科技活动和学科

竞赛、开展毕业论文设计、撰写学术论文和专利等。 

（三）开放科研平台 

学校各类科研平台应向在校学生开放，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

下，充分利用科研平台的仪器设备完成毕业论文和课题研究。 

（四）指导学生参加科研项目 

教师应积极吸纳本科生、研究生加入科研团队，指导学生参

与科研项目的立项申请、开题论证、实验研究、结题验收及成果

鉴定等多个环节，加强对学生课外科研活动的指导。 

（五）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和申请专利 

学校鼓励教师指导学生在校期间独立或合署发表学术论文，

合署发表但排名在后的教师，可视为通讯作者；鼓励教师指导学

生在校期间独立或合作申请专利，合作申请但排名在后的教师，

可视为第一申请人。 

（六）开展学术讲座 

各二级单位应定期开展学术讲座，邀请学院学术带头人、具

有高级职称的教师，向学生介绍本学科最新研究热点、研究成果、

自身实践经验等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，帮助学生了解学科发展动

态和研究进展。 

（七）加强学生组织的指导 

各二级单位应加强对本单位学生组织的指导，每年至少开展1

次与本专业紧密结合的“学术活动”或“学科赛事”，培养具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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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强适应性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。 

（八）建立激励机制 

1.凡是本校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产出的科研成果中有学生

署名的专利、论文等，该成果全部计算为指导教师的科研工作量。

若该成果获得奖励，学校进行配套奖励时，也全额奖励给指导教

师，由指导教师进行分配。 

2.学生在校期间发表学术论文、授权专利、获得学科竞赛奖

励、获批科研项目等，可以计算创新学分。创新学分计算按照《肇

庆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学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肇学院〔2017〕

71 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3.学校对参加C类以上科技文体竞赛获奖的学生和指导教师，

以及对学生发表学术论文和授权专利给予奖励。对取得发明专利

授权号的专利，学校全额资助申请费、代理费、授权费和前三年

年费。奖励按照《肇庆学院大学生课外科技文体竞赛管理办法

（2018 年修订）》（肇学院〔2018〕65 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四、实施要求 

各二级单位要切实加强对科研促进教学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制

定本单位科研促进教学的具体措施，鼓励教师和学生积极参加科

研促进教学的活动，支持各类科研平台开放共享，确保将科研促

进教学落到实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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